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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

会 议 须 知

各位股东：

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，

依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制订如下须知：

一、 董事会在会议召开过程中，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、确保

会议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

二、 会议设立秘书处，处理有关会务事宜。

三、 股东参加会议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侵犯其他股东权

益，不扰乱会议的正常程序。

四、 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和表决权等各项权利。股东要求

发言必须事先向会议秘书处登记。登记后的发言顺序按其所持表决权

的大小依次进行。

五、 股东发言时，应当首先进行自我介绍。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

五分钟。股东提问时，会议主持人可以指定相关人员代为回答，相关

人员在回答该问题时也不超过五分钟。会议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会

议内容或与公司无关的问题。

六、 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，全部股东发言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。

董事会热忱欢迎公司股东以各种形式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七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以现场投票

表决方式进行投票表决时，每项表决应选择“赞成”、或“反对”、

或“弃权”。每项表决只可填写一栏，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放弃表决权，

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“弃权”。表决请在相应“□”中用“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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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。每张表决票必须在表决人（股东或代理人）处签名。未签名、

字迹无法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所持股份

数的表决结果计为“弃权”。以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，采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

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:15-15:00。同

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，若同一表决权出现

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，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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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

会 议 议 程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年12月15日下午13时30分。

2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。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2025年12月15日

至2025年12月15日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

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:15-9:25，

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会召开当日的9:15-15:00。

3、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

4、会议召集人：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

“公司”）董事会

5、会议主席：董事长张铭文先生（或推选的董事）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一、宣布会议开始。

二、宣读会议须知。

三、逐项审议各项议案。

非累积投票议案

1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船舶的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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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6-2028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协议及核定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

3 关于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026-2028年度

《金融财务服务协议》及核定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

4 关于选举郑晓哲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

四、回答股东提问。

五、宣布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人数、代表股份数,提议计票

人、监票人。

六、投票表决。

七、休会，计票。

八、宣布表决情况。

九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。

十、宣布会议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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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资 料

议案一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

船舶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公司为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航运

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下属公司

建造23艘散货船。现将本次交易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

为满足中远海运散运的客户需求，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远

海发航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海发航运”）委托大连中远海运

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连重工”）新造23艘8.7万吨级散货船，

交易总金额为733,700万元人民币（不含税）。

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于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披露的《中远海发关于新建23艘8.7万吨级散货船暨关联交

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66）。

由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大连重工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

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集团”、“集团”）控制的

下属企业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香港联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

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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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，专注于以集装箱制造、集装箱租赁、

航运租赁为核心业务，以投资管理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，聚焦中远海

运集团“加快打造世界一流航运科技企业”的愿景，不断深化“产融

结合、以融促产”，努力打造具有中远海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融

运营商。

公司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产融运

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提升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能力。通过本次交易，

公司将进一步发挥产融协同优势，提升船舶资产规模和质量，夯实船

舶租赁业务的发展基石，贡献长期稳定收入与现金流，提高整体财务

稳健性，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。同时，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，协

同航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深耕“造、租、运”人民币应用场景，

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在国际航运领域实践运用，提升市场竞争实力。

公司将以自有资金、银行借款等方式支付新造散货船的应付船款；

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

请股东会审议，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审议并表决。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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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

2026-202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核定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集团”）

等关联方签订的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即将到期，因生产经营需要，该

等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届满后本公司拟继续进行同类交易，公司就

2026-2028 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等关联方之间的经营租赁服务、融资

租赁服务、船舶服务、集装箱服务、综合服务、物业租赁服务、商标

使用许可及管理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签署新关联交易协议,并确定上

述协议项下 2026 至 2028 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如下：

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

年度上限（单位：人民币万元）

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

1

提供经营租

赁服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450,000 600,000 900,000

2

提供融资租

赁服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55,000 60,000 65,000

3

接受船舶服

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60,000 100,000 2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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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

年度上限（单位：人民币万元）

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

4

提供集装箱

服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1,280,000 1,300,000 1,350,000

接受集装箱

服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210,000 220,000 230,000

5

接受综合服

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50,000 55,000 60,000

6

接受物业租

赁服务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25,000 45,000 45,000

7

接受商标使

用许可

集团及其附属公

司

1元 1元 1元

8 管理服务

中国海运集团、

中远海运投资

8,000 8,000 8,000

有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 10

月 31 日刊发的《中远海发 2026-2028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5-065）。

根据上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第 6.3.15 条之规定，在判断决策程序

时，上市公司应对连续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发生金额累计

计算。因此本次与集团等关联方签署 8份关联交易协议及协议项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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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2026-2028 年度的交易限额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

请股东会审议，请各位非关联股东逐项审议并表决。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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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 关于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

2026-2028 年度《金融财务服务协议》及核定交易年度限额的

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财

务”）签署的《金融服务总协议》即将到期，鉴于公司拟在该关联交

易协议有效期届满后与中远海运财务继续进行同类交易，拟与中远海

运财务新签署《金融财务服务协议》，并确定上述协议项下 2026 至

2028 年的年度交易上限金额如下：

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

年度上限（单位：人民币万元）

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

1.1

接受金融服务

（外汇服务和

财务顾问）

中远海运财务
420 420 420

1.2

接受金融服务

-存款服务

（存款峰值含

利息及手续

费）

中远海运财务
1,800,000 1,900,000 2,000,000

1.3

接受金融服务

-贷款服务

（每日最高未

偿还贷款结

余）

中远海运财务
2,300,000 2,500,000 2,8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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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 10

月 31 日刊发的《中远海发 2026-2028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5-065）。

根据上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第 6.3.15 条之规定，在判断决策程序

时，上市公司应对连续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发生金额累计

计算。因中远海运财务系中远海运集团实际控制的下属子企业，因此，

《金融财务服务协议》及协议项下公司 2026-2028 年度的交易限额需

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

请股东会审议，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审议并表决。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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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四 关于选举郑晓哲先生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经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，公司董事

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董事会一致同意提名郑晓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。郑晓哲先生的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

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。郑晓哲先生简历后附。

郑晓哲先生与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

持股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规范运作》第3.2.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

市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

请股东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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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晓哲先生简历

郑晓哲先生，53 岁，郑先生于 1995 年 7月参加工作，历任中国

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监管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，中国保监会财会

部保险保障基金处处长，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

总经理助理、董事会秘书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

董事会秘书、副总经理（期间曾兼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分公司党委书记、总经理）及中远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总

经理、董事长、党委书记等职务。郑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

专业，法学硕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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